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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安彩高科 60020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武（本次年报董事会聘任） 杨冬英 

电话 0372—3732533 0372—3732533 

传真 0372—3938035 0372—3938035 

电子信箱 achtzqb@acbc.com.cn achtzqb@acbc.com.cn 

1.6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因此 2015 年度不分配股利。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玻璃业务和天然气业务。玻璃业务主要经营光伏玻璃、浮法玻璃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天然气业务经营西气东输豫北支线管道天然气运输业务，并开展压缩天然气和液化天

然气生产和销售业务。 

1、公司玻璃业务主要包括光伏玻璃和浮法玻璃两大类。2015 年 7 月，公司将主营浮法玻璃

业务的河南安彩太阳能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此后，公司玻

璃业务主营为光伏玻璃。光伏玻璃是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生产的一种封装材料，主要用作太阳能

电池组件的表面盖板，属于太阳能光伏电池组件原材料的范畴。太阳能电池组件使用光伏玻璃除

了对外观、尺寸有要求外，还对可见光透过率和减少可见光反射有较高的要求，公司在生产过程

中通过将超白压延玻璃做成双面带有不同花纹图案的压花玻璃，并通过在玻璃表面镀减反膜以提

高可见光透过率、减少反射率。浮法玻璃主要包括采用浮法工艺技术生产的浮法玻璃原片，以及

深加工产品 Low-E 玻璃和中空玻璃。其中 Low-E 玻璃是在浮法玻璃原片表面镀上多层金属或其他

化合物组成的膜系产品，有极低的表面辐射率和极高的远红外（热辐射）反射率。中空玻璃综合



了 Low-E 玻璃的产品特性以及中空对热的对流传导的阻隔特点，可以阻隔热量从热的一端向冷的

一端传递，即冬季阻挡室内的热量泄向室外，夏季阻挡室外热辐射进入室内，从而具有优异的隔

热、保温性能效果。浮法玻璃被广泛用作玻璃幕墙、建筑和装修材料。 

2、公司的天然气业务分为管道天然气、LNG 和 CNG 三类。管道天然气是通过管网输运的气

态常规天然气,供工商业客户和居民使用，主要客户是城市燃气公司及工业企业；LNG 即液化天然

气，天然气经液化后有利于远距离运输、储存和使用，主要供应 LNG 加注站、加注撬，主要作为

重卡等工商业用户的动力能源；CNG 即压缩天然气，将天然气加压后气态储存在容器中，主要作

为出租车、公交车、家用车的动力燃料。公司管道天然气业务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彩能源经营，

LNG 和 CNG 业务由安彩高科经营。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2,355,602,360.73 2,905,936,683.09 -18.94 2,958,751,108.06 

营业收入 1,768,472,089.00 1,912,732,275.89 -7.54 1,755,790,14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599,893.20 -269,953,160.13   9,952,47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9,516,320.09 -279,556,271.40   -176,554,20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92,883,790.29 773,741,296.44 2.47 1,041,306,12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59,022,877.63 126,992,042.58 340.20 -13,284,616.22 

期末总股本 690,000,000.00 690,000,000.00   690,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70 -0.3912   0.0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70 -0.3912   0.0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7 -29.75   1.60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66,203,493.83 391,665,257.49 430,106,412.25 480,496,92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277,318.23 -52,216,582.21 153,678,234.77 -39,584,44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3,820,542.73 -53,238,407.29 -31,918,435.23 -40,538,93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7,291,751.24 -7,400,102.94 50,591,823.82 633,122,907.99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3,06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0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743,700 407,835,649 59.11 250,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廖强 -457,400 9,043,838 1.31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智能装

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5,350,403 5,350,403 0.78   未知   未知 

杨秀春 2,271,073 2,271,073 0.33   未知   未知 

杨祖贵 1,819,506 1,819,506 0.26   未知   未知 

萧桂好 1,348,442 1,348,442 0.20   未知   未知 

萧桂明 1,283,200 1,283,200 0.19   未知   未知 

赵东  1,223,634 1,223,634 0.18   未知   未知 

都富强 1,179,272 1,179,272 0.17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

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54,950 954,950 0.14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公司无优先股。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6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53%,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原

全资子公司安彩太阳能于 2015年 7 月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安彩太阳能自 2015年

7月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 1860万元，主要原因为处置超额亏损的全资

子公司安彩太阳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确认投资收益 1.85亿元所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0亿元。与公司 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0 亿元相比经营业绩亏损幅度有所减少。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详见公司 2015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详见 2015 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